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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宗編號:   635/2022 

日期:   2022年 11月 10日 

關鍵詞：  行為屬性、初端駁回 

 

摘要：  

- 倘相關取消資助批給及退回資助款項的批示具行政行為屬性，應由

具相關管轄權的法院去作審理，而非在沒有管轄權的情況下去審理

有關訴訟主張是否成立，繼而初端駁回有關訴訟。 

裁判書製作人 

何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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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及勞動上訴裁判書 

 

卷宗編號:  635/2022 

日期:   2022年 11月 10日 

上訴人:  A基金(原告) 

上訴標的: 初端駁回起訴狀之批示 

* 

一.  概述 

原告 A 基金，詳細身份資料載於卷宗內，不服初級法院民事法庭

於 2021年 11月 04日作出的批示，向本院提出上訴，有關內容如下： 

1. 涉案申請獲批給時適用的為當時生效的第 273/2004 號行政長官批示核准

的《資助批給規章》，與第 235/2018號行政長官批示甚至第 64/2021號行

政長官批示核准的《資助批給規章》不同的是，當中不但並未載有取消

資助批給的規定，亦未有訂定相關的程序規定，而僅僅訂定了資助批給

的要件及程序。 

2. 基於合法性原則，至少在涉案申請個案獲批給時，上訴人並無相應的用

以處理取消資助批給的權限或程序，同時，不論是第 14/2004號行政法規

《A基金》，抑或是第 273/2004號行政長官批示核准的《資助批給規章》，

均無訂定被上訴人的資助批給可被取消及返還已收取的資助款項的要件

及程序。 

3. 更甚者，被上訴人收取前資助第一期款項之時，第 235/2018 號行政長官

批示核准的《資助批給規章》尚未被公佈，亦即是說，在被上訴人進行

涉案申請時，並不存在資助批給可被取消及返還已收取的資助款項的相

關規定。 

4. 而在涉案申請個案中，作為訂定被上訴人的權利及義務，以及倘有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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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助批給被取消及返還已收取的資助款項機制之依據，僅由作為受益

人的被上訴人簽署且載有在批給決定中所訂定適用於資助的條件的同意

書所支撐。 

5. 雖然上述《資助批給規章》已被第 235/2018 號行政長官批示所廢止，而

後者所核准的《資助批給規章》，甚至後來第 64/2021 號行政長官批示所

核准的《資助批給規章》均訂定了包括取消資助批給及相關程序的規定，

然而，該兩項行政法規並無規定過渡性條款或追溯效力。 

6. 故此，在被上訴人的資助申請獲批給後才生效的第 235/2018 號行政長官

批示所核准的《資助批給規章》中的取消資助批給及相關程序的規定，

並不應適用於涉案申請個案中。 

7. 那麼，在欠缺取消資助批給的規定及相關程序規定的情況下，為著保障

澳門特區政府公帑的合理運用，僅能借助該份作為訂定被上訴人的權利

及義務，以及倘有發生的資助批給被取消及返還已收取的資助款項機制

依據之同意書，作為要求被上訴人返還已收取的資助款項之依據。 

8. 此外，根據第 273/2004號行政長官批示核准的《資助批給規章》第 12條

之規定，在批給決定中所訂定適用於資助的條件，載於由受益人簽署的

同意書。 

9. 該份同意書不僅僅對上訴人產生義務，亦對被上訴人產生義務，而且這

些義務之間還通過一種互相交換或互相依賴凡約束關係聯結起來；為

此，上訴人與被上訴人之間存在雙務合同關係。 

10. 綜上所述，上訴人認為，既然第 64/2021號行政長官批示所核准的《資助

批給規章》所訂定的程序規定，包括取消資助批給及相關程序的規定，

並不適用於起訴狀所指稱的申請批給個案；那麼，上訴人提出之訴訟主

限並非明顯不能成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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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理由陳述 

被訴決定內容如下： 

 “…. 

原告 A基金針對被告 B有限公司提起本普通宣告訴訟程序，以 B有限公司違

反獲批給資助所簽訂的資助同意書條款為由，請求宣告解除原告與被告之間的

XXX 青草膏的開發項目資助的雙務合同，以及判處被告向原告返還澳門幣

855,650.00 元之資助款項及該金額自傳喚日起根據法定利率計算直至完全支付為

止之利息。 

在尊重對同一問題不同見解之前提下，本院認為，原告之主張明顯不能成立

而應立即駁回本訴訟。 

按照原告在起訴狀之陳述，主張被告未有在 2020 年 8 月 22 日前提交最終報

告，經多次電郵及電話聯絡被告未果，故於 2020年 10月 12日前往被告的法人住

所(亦為其申報的場所地址)，發現有關地址已更換其他企業，直至提起本訴訟之

日，被告未有向原告提交最終報告，亦未有向原告退還任何款項(見第 9及 12條)。 

根據第 14/2004號行政法規設立之“A基金”，為具有行政及財政自治權，並擁

有本身財產的公法人(見第 14/2004號行政法規第 2條及《A基金章程》第 1條)。 

同一行政法規第 5 條指出：“A 基金”受本行政法規及附於本行政法規並為其

組成部分的章程規範；屬本行政法規及有關章程未有規定的情況，受適用法例規

範。” 

另外，《A基金章程》(經第 1/2021號行政法規修改)第 11條指出：“一、行政

委員會的職權是管理"A基金"，特別有職權：...（三）作出管理“A基金”財產所需

或適當的一切管理行為和許可基金運作所需的開支；...（十四）在法庭內外代表“A

基金”；經信託委員會許可，提出訴訟、和解、撤回訴訟、捨棄請求或接受仲裁；…”。 

針對資助批給制度，根據現時生效的由第 64/2021號行政長官批示核准的《資

助批給規章》載有如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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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條 

同意書 

在批給決定中所訂定適用於資助的條件，載於由獲批的申請實體簽署的同意

書。 

第十三條 

報告書 

一、獲批的申請實體須就獲資助的項目遞交工作執行進度的年度報告及工作

最終報告，以便進行中期評估和最終評估。 

二、上款所指的報告書須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是關於實際進行的活動，另

一部分是財務執行方面的報告。 

三、關於實際進行的活動的部分，須按經核准的建議書所載的項目規劃及時

間表，詳細說明在有關期間所執行的工作情況。 

四、關於財務執行的部分，須說明在有關期間如何使用對獲核准項目所批給

的款項，並附同有關的證明文件。” 

《資助批給規章》第 17條則訂定可取消資助的批給的制度，其中一項可導致

資助批給被取消的理由為“獲批的申請實體違反本規章的規定”(見第 1款第 7項)，

且指出如資助批給被取消，獲批的申請實體須返還已收取的資助款項，但須扣除

已分期償還的金額(見第 2款)，第 3款明確指出：“取消資助批給的批示應載明取

消的原因，以及訂定須返還的資助款項金額和返還期限。” 

同時，根據《資助批給規章》第 19 條之規定：“一、“A 基金”具職權監察本

規章的遵守情況，尤其是監察獲批的申請實體是否將獲批的資助款項用於批給決

定所指的用途。二、為履行監察職權，“A 基金”有權要求獲批的申請實體提供必

要的資料及協助，包括配合“A基金”進行實地調查及審計。” 

綜合上述法律規定，可見取消資助批給取決於由行政委員會作出的取消資助

批給的決定(批示)，有關決定為一項需經過適當調查作出的結論，經配合《行政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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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法典》第 2條及第 110條之規定，有關取消資助批給及退回資助款項的決定(批

示)具行政行為屬性，行政行為之合法性顯然並非透過民事性質之普通宣告訴訟程

序予以審查。同時，按照《行政程序法典》第 142 條之規定，未自願繳納之金錢

給付亦非透過民事訴訟程序予以執行。因此，把獲批給資助者所簽訂的資助同意

書視為民事性質之雙務合同完全欠缺法律依據，而以違反合同條款為由藉此向獲

批給資助者追討已收取的資助款項則違反現時生效的由第 64/2021 號行政長官批

示核准的《資助批給規章》的上指規定。 

儘管卷宗資料顯示涉案申請獲批給時適用的為當時生效的第 273/2004 號行政

長官批示核准的《資助批給規章》(見卷宗第 58至 66頁及第 70至 71頁背頁文件)，

該已被第 235/2018 號行政長官批示廢止的《資助批給規章》未載有類同現行《資

助批給規章》第 17及 19條的規定，然而，根據上述第 273/2004號行政長官批示

核准的《資助批給規章》第 12條的規定，亦未有明確指出由受益人簽署且載有在

批給決定中所訂定適用於資助的條件的同意書為民事性質之雙務合同。 

此外，被第 1/2021 號行政法規修改的第 14/2004 號行政法規，既沒有改變“A

基金”為具有行政及財政自治權的公法人屬性，亦沒有對“A基金”適用的法律制度

作出變更。故此，於公佈翌日生效的第 64/2021號行政長官批示核准的《資助批給

規章》所訂定的程序規定，包括取消資助批給的規定，應適用於起訴狀所指稱的

申請批給個案。 

綜上所述，由於原告提出之訴訟主張明顯不能成立，因此，根據《民事訴訟

法典》第 394條第 1款 d)項之規定，本院決定初端駁回本訴訟程序。 

訴訟費用由原告承擔，因其獲主體豁免而無需支付。 

登錄、通知及採取必要措施。 

 …”。 

我們完全認同原審法院就有關取消資助批給及退回資助款項的批

示之屬性所作出之論證及決定。誠如原審法院所言，相關決定具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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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屬性，行政行為之合法性顯然並非透過民事性質之普通宣告訴訟

程序予以審查。同時，未自願繳納之金錢給付亦非透過民事訴訟程序

予以執行。 

然而，我們並不認同原審法院認定原告提出之訴訟主張明顯不成立

的決定。 

既然已認定取消資助批給及退回資助款項的批示具行政行為屬

性，則應由具相關管轄權的法院去作審理，而非在沒有管轄權的情況

下去審理有關訴訟主張是否成立，繼而初端駁回有關訴訟。 

基於此，應廢止原審決定，並將卷宗發還原審法院作適當處理。 

* 

三. 決定 

綜上所述，裁決廢止原審決定，並將卷宗發還原審法院作適當處理。 

* 

作出適當通知。 

* 

2022年 11月 10日 

何偉寧 

唐曉峰 

李宏信 

 


